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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11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十时开

始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6 号中国人寿

广场 A座二层多功能厅 

网络投票时间：2018 年 11 月 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会议召集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会议议程： 

一、 宣布会议开始 

二、 介绍会议基本情况、监票人和计票人 

三、 审议各项议案 

四、 填写表决表并投票 

五、 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六、 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七、 宣读法律意见书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目录 

 

1. 关于选举王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唐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3.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17 年度薪酬的议案 

4. 关于公司资本性债务融资的议案 

 



议案一： 

关于选举王滨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提名王滨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王滨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王

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现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王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其任期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届满时为止。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附件：王滨先生简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王滨先生简历 

 

王滨，男，1958 年 11 月出生。现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董事长（中国银保监会任职资格核准中）。自 2012 年 3 月

至 2018年 9月担任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执行董

事。自 2012 年 3 月至 2018 年 8 月担任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原名为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及中国太平保险集

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5 年至 2012年期间，先后担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执行董事、副行长。1998 年至

2005 年期间，先后担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西分行行长，交通

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交通银行天津分行行长，交通银行北京

分行行长。王先生 1983年毕业于黑龙江商学院商业经济专业获

得学士学位，1996 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获得

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议案二： 

关于选举唐勇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监事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提名唐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公

司监事会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唐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唐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现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唐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其任期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

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时为止。  

   

附件：唐勇先生简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唐勇先生简历 

 

唐勇，男，1972 年 7 月出生，现任本公司监察部副总

经理，全面主持监察部工作。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

间，先后担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系统员工管

理处高级经理、江西省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本公司人

力资源部规划处高级经理，2006 年至 2011 年期间，先后担

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组织处资深主管、组织处经理、系统员

工管理处经理。2004 年至 2006 年期间，先后担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正营职秘书、副团职秘书。唐先生于

1998 年 12 月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政法专业，2006 年 6 月毕

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议案三：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17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要求，我公司董事、监事 2017

年度薪酬标准得以明确，并拟定了董事、监事 2017 年薪酬的议

案，现向股东大会报告如下： 

一、时任董事 2017 年度薪酬情况 

时任董事 2017年度的工资性收入合计为人民币 859.60万元

（其中，延期支付的绩效薪酬合计为人民币 220.08 万元），福利

性收入（含各项福利及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企业年金单位缴

费部分）合计为人民币 65.20 万元，薪酬总计为人民币 924.80

万元，当年实际支付的薪酬总计为人民币 704.72万元。 

二、时任监事 2017 年度薪酬情况 

时任监事 2017年度的工资性收入合计为人民币 658.19万元

（其中，延期支付的绩效薪酬合计为人民币 82.85 万元），福利

性收入（含各项福利及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企业年金单位缴

费部分）合计为人民币 117.60 万元，薪酬总计为人民币 775.79

万元，当年实际支付的薪酬总计为人民币 692.94万元。 



在本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因尚未明确本公司董事、监

事薪酬标准，暂按已发放薪酬予以披露，并在年报中备注“根据

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办法规定，本公司执行董事、监事会主席和监

事的最终薪酬正在确认过程中，其余部分待确认之后再行披露”。

鉴于最终薪酬已经明确，本公司已及时履行补充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已于 2018年 8月 23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案四： 

 

关于公司资本性债务融资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满足长期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的需求，持续保持偿付

能力充足，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现提议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公司未来三年资本性债务融资计划，视公司偿付能力及市场

情况，在境内外分多次发行总额不超过 8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资本补充债务工具，该等境内外资本补充债务工具所募集

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资本以提高公司偿

付能力。 

如股东大会同意前述资本性债务融资计划，为使本计划内

资本补充债务工具发行工作顺利进行，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管理层在监管机构批准的前提下，根据

市场情况，办理发行本计划内境内外资本补充债务工具的所有

具体事宜并决定发行事项，该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向境内外相关政府部门及/或监管机构申办报批、备

案、核准、同意、报告、登记、提款等手续； 

2.签署、执行、修改、补充、完成、递交、发出向境内

外有关监管机关、交易所、组织、个人提交的与发行境内外

资本补充债务工具所有相关的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公告、通函、保荐、承销协议、中介服务合同等）； 

3.制定和实施境内外资本补充债务工具发行以及资金管理

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具体发行品种、分次发行规模、

发行方式、发行时间、发行地点、发行批次、发行条款、债务

期限、票面利率、票息支付、登记托管、制定境内外资本补充

债务工具管理办法、就募集资金投资运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选择投资管理人和制定投资指引，并根据实施情况、市场条件、

政策调整以及监管部门和境内外交易所的意见，对境内外资本

补充债务工具发行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及确定发行时机等； 

4.本次资本性债务融资计划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有效。 

5.此类资本补充债务工具的定期计息付息或派息及后续还

本等，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要求按照公司日常工作进行管理。 

 

本项议案已于 2018年 6月 5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